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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2台，1台作为检验样品，1台作为备用样品，备用样机封存在被检生产企业。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外观及结构、功能
	GB/T 26497-2011

	2
	示值误差
	GB/T 26497-2011

	3
	重复性
	GB/T 26497-2011

	4
	偏载
	GB/T 26497-2011

	5
	鉴别力
	GB/T 26497-2011

	6
	倾斜对示值的影响
	GB/T 26497-2011

	7
	温度对示值的影响
	GB/T 26497-2011

	8
	蠕变
	GB/T 26497-2011

	9
	回零
	GB/T 26497-2011

	10
	置零装置和零点跟踪装置
	GB/T 26497-2011

	11
	去皮装置
	GB/T 26497-2011

	12
	湿热、稳态
	GB/T 2649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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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T 26497-2011  电子天平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备案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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